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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是利用各类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和满足公众基本信息和阅读需求的公益服务行为,

它具有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利性等特征。 其内容主要包括文献资料借阅服务、咨询与信息服务、读者活动

服务和基层服务四个方面。 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公益性尚未完全实现,普遍性尚待进一步加强,均

等性尚需进一步规范,相关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 参照国外图书馆相关法规,我国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应遵循公

平、公正、效益原则,免费服务原则,关注特殊群体原则,提高服务质量原则。 表 2。 参考文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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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Fundamental service of public library refers to public service behavior of using each kind of document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fulfill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public.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weal熏 quality熏

fundamentality and convenience.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service include押 lending service of literature熏 consult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熏 reader activity service and basic鄄level service. At present熏 the commonweal of fundamental service in

China hasn蒺t been realized yet熏 its ubiquity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熏 and the relative regulations need to be further

standardized. Taking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rules of foreign countries for reference熏 the fundamental servic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our country should abide by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熏 fairness熏 benefit熏 free service熏 focusing on special groups

and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2 tabs. 25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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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

重要途径。 对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概念和内

容进行较为准确的界定,利于公共图书馆基本

功能的发挥,利于构建普遍均等的文化服务体

系实践,利于化解图书馆与社会的冲突和矛盾,
也能够促进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和水准的

提高,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中迫切需

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课题组从我国公共图书

馆基本服务的现状出发,以调查统计为基础,参
照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研究的相关成果和国

际图书馆界在该领域的实践,对公共图书馆基

本服务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1摇 读者对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认知

本课题组向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
华南等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公共图书馆的读

者发放调查问卷 4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253
份,回收率为 81% 。

根据百分比大小排列,读者希望图书馆提

供的基本服务分别为:书刊阅览、书刊外借、参
考咨询、上网服务、讲座展览、视听服务等。 而

且,不同地区的读者均将“书刊阅览冶和“书刊外

借冶排在前两位,这说明图书馆书刊借阅这一基

本服务已成为读者的共识。 此外,由于经济、文
化发展差异,读者对图书馆基本服务的认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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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如西北地区 67. 57%的读者认为公共图

书馆提供的基本服务应为:书刊阅览、书刊外

借、参考咨询;华北地区有 64. 06% 的读者认为

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基本服务应为:书刊阅览、书
刊外借、参考咨询、上网服务、讲座展览等(见表

1)。

表 1摇 “您希望公共图书馆能提供哪些最基本的服务冶调查

调查项目

调查数据

东北
(274 人)

西北
(259 人)

华北
(281 人)

华中
(545 人)

华南
(1378 人)

华东
(516 人)

合计
(3253 人)

人数
占百
分比

人数
占百
分比

人数
占百
分比

人数
占百
分比

人数
占百
分比

人数
占百
分比

人数
占百
分比

您希望图
书馆能提
供哪些最
基 本 的
服务

书刊阅览 241 87. 96 211 81. 47 249 88. 61 527 96. 70 1196 86. 79 423 81. 98 2847 87. 52

书刊外借 244 89. 05 200 77. 22 237 84. 34 518 95. 05 1102 79. 97 424 82. 17 2725 83. 77

参考咨询 160 58. 39 175 67. 57 185 65. 84 463 84. 95 922 66. 91 326 63. 18 2231 68. 58

上网服务 169 61. 68 144 55. 60 199 70. 82 407 74. 68 880 63. 86 347 67. 25 2146 65. 97

讲座展览 145 52. 92 145 55. 98 180 64. 06 420 77. 06 900 65. 31 297 57. 56 2087 64. 16

视听服务 112 40. 88 120 46. 33 152 54. 09 358 65. 69 687 49. 85 254 49. 22 1683 51. 74

2摇 专家对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主要

观点

本课题组遴选了 20 位业内专家进行书面访

谈,访谈结果为:淤 75%的专家认为公共图书馆

应提供以下基本服务:书刊阅览、书刊外借、视
听服务、参考咨询、网络服务、讲座展览、预约借

书、通借通还。 于 12. 5%的专家认为,基本服务

取决于公共财政的情况,需要行业规范,否则,
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提供“基本冶服务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盂 赞成文献复印、课题服务可

适当收取成本费的专家分别为 100% 、93. 75% ;
50%的专家赞成上互联网可适当收取成本费,
这样可避免少数读者无限量占用免费资源,而
另 50%的专家认为上互联网应成为数字时代图

书馆的基本服务方式,免费意味着政府促进缩

小数字鸿沟;18. 75% 的专家赞成办理借书证收

费,此外,6. 25%的专家建议“补办借书证冶应当

收费;25% 的专家建议 “科技查新冶、“决策咨

询冶、“代查代译冶、“教育培训冶等服务项目都可

适当收取成本费(见表 2)。

表 2摇 “您认为哪些项目可适当收取费用冶调查

项目 赞成人数 赞成占总数%

办理借书证 3 18. 75
复印文献 16 100
上互联网 8 50
课题服务 15 93. 75

补办借书证 1 6. 25
科技查新 4 25
决策咨询 4 25
代查代译 4 25
教育培训 4 25

3摇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界定

综合读者对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要求和

专家对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看法和研究,结
合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是利用各类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和满足公众基本信息和阅读需求的公

益服务行为,它具有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
利性的特征。 其内容主要包括文献资料借阅服

务、咨询与信息服务、读者活动服务和基层服务

四个方面。
文献资料借阅服务由文献外借与文献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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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组成。 文献外借主要包括对纸质文献

(不含特藏)和电子文献等资源的外借,通常采

用个人外借、集体外借、预约外借、馆际互借、邮
寄借书和馆外流动借书等方式;文献阅览主要

包括对纸质文献、电子文献和网络文献的阅览。
咨询与信息服务主要是以馆藏文献为依据,通
过个别解答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向读者提供具

体的文献、文献知识和文献途径等服务工作,其
内容主要包括协助读者检索书目和文献、解答

读者咨询、指导读者阅读、开展专题文献报导、
进行文献传递等。 读者活动服务主要是公共图

书馆为促进读者阅读、提升读者素质、丰富服务

内容而开展的各类活动,如阅读指导与推广、读
者信息素养培训、讲座与展览、读者交流等。 基

层服务主要是指公共图书馆在“普遍均等服务

原则冶指导下对其基层图书馆或分馆、流通点开

展的业务指导、资源和服务援助等。
将以上四个方面的服务确立为公共图书馆

的基本服务,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公共图书馆基本职能的具体体现。 国

际图联 1975 年在法国里昂召开了图书馆职能科

学讨论大会,会议一致认为,现代图书馆具有保

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

报、开发智力资源等四大社会职能[1] 。 我国图

书馆界也普遍认同这种观点,并对其进行广泛

宣传。 显然,文献资料借阅服务、咨询与信息服

务、读者活动服务和基层服务与现代图书馆“开
展社会教育冶、“传递科学情报冶、“开发智力资

源冶等社会职能相吻合,是现代图书馆社会职能

的具体体现。
二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现实条件的合理选择。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只能确保公民基本文化权

利的充分实现,而不是满足公民所有的文献信息

需求,这是“有限政府冶的职能所决定的,也是世

界大多数国家普遍遵循的原则。 普遍均等的公

共图书馆基本服务需要政府统一、均衡的财政投

入,然而目前我国政府实行的是分级财政,在没

有相关法律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分级财政不可能

对公共图书馆进行均衡投入。 为此,要在普遍均

等基本服务和公共图书馆区域发展、城乡发展极

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我们认

为,文献资料借阅服务、咨询与信息服务、读者活

动服务和基层服务既能充分满足读者最基本的

文献信息需求,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及各级公共

图书馆发展的现实状况。

4摇 我国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现状

本课题组抽样选取了全国不同地区的 6 个

省级馆、3 个副省级馆、5 个地级市馆、6 个县级

馆,通过调查函了解各馆开展的服务项目、服务

收费批文、服务保障措施等情况。 通过对反馈

信息和回收资料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近几年

来,随着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我国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地理、历史和文化等

方面的原因,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服务还存

在以下主要问题。

4. 1摇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公益性尚未完全

实现

目前我国部分公共图书馆,特别是一些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由于政府财政支

持力度不够,公共图书馆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在
基本服务中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 根据

收集到的全国 20 家公共图书馆的 28 份物价、财
政部门批复,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主要收费

项目有:淤办证费。 工本费每本收取 2 - 25 元不

等,注册费每年收取 2 - 40 元不等, 85%的图书

馆两者的收费标准均在 10 - 15 元左右。 于文献

保护费。 保存本图书调阅费每次每本 1 - 20 元

不等;珍贵文献复印、拍照费每次每页 1 - 20 元

不等。 盂自习费。 每人每次自修 1 - 3 元不等。
榆空调费。 每人每天 1 元,70 岁以上的老人、军
人、残疾人、离休干部凭证免空调费。 虞网络服

务费。 远程续借开通费 1 次 20 元,网上电子图

书阅览每月 6 元,录像带阅览每人每小时 4 元,
多媒体光盘阅览每小时每人 2. 5 元,多媒体视听

每小时 3 元,等等。 愚文献检索费。 馆内文献书

目代检费每条 2 - 5 元不等,馆外文献代检费每

条 5 - 15 元不等,报刊代检费每种 2 - 10 元不

等,光盘查询检索开库费每库 20 - 40 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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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预约借书费、参考咨询费等。

4. 2摇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普遍性尚待进一

步加强

近几年来,虽然许多地区都把基层图书馆建

设和服务延伸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

主要内容,然而这种建设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向

周边地区延伸和拓展,我国农村公共图书馆事业

仍然薄弱,人民群众普遍接受公共图书馆基本服

务的比例偏低。 通过对 20 所公共图书馆 3253 名

读者的调查,69. 08%的读者认为影响自己利用图

书馆的主要原因是路程太远,60. 18%的读者最希

望图书馆提供“通借通还冶服务。 另据调查,福
建、内蒙古、北京、湖南、武汉、深圳的农(牧)民和

农民工没有去过或仅偶尔去过公共图书馆的比

例分别为 96. 29% [2]、98. 81% [3]、96. 5% [4]、81.
2% [5]、87. 2% [6]、52. 2% [7],农(牧)民和农民工

利用图书馆的比例偏低。

4. 3摇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均等性尚需进一

步规范

调查发现,有的公共图书馆只向持有本地

身份证、学生证、户口本的读者开放或进行文献

借阅;有的公共图书馆只允许“学龄以上儿童冶、
“16 岁以上读者冶进馆;有的公共图书馆必须凭

借阅证或读者证方可进馆;有的公共图书馆办

理阅览证要求拥有中高级技术职称、正(副)处

级行政职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硕博士学位

等资格。 我国图书馆地方法规除《北京市图书

馆条例》、《湖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河南省公

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等涉及到“对老、弱、病、残
读者提供方便冶外,其他地方法规均未涉及相关

内容。 虽然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想方设法积极

开展面对特殊群体的服务和相关活动,但由于

经费短缺,该项服务活动还是难以常态开展。

4. 4摇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相关制度亟待进

一步完善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是有一定条件的,服务

经费、服务资源、服务设施等需要国家法律制度

的规范,否则,基本服务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 目前,由于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图书馆法规的

制度约束,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还存在经费、资
源、设施严重不足等问题。 据统计, 2008 年我国

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 0. 41 册,人均拥有公共图

书馆购书费 0. 705 元[8]。 从省区看(除情况较为

特殊的上海市和西藏自治区),天津的人均藏书

量 /购书经费最高,为 0. 94 册∕ 2. 796 元;其次是

北京,为 0. 83 册∕ 2. 125 元;安徽、河南二省最

少,分别为 0. 17 册∕ 0. 165 元、0. 17 册∕ 0. 158
元[8]。 这远远低于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发展指

南》规定的“平均每人 1. 5 至 2. 5 册图书的标

准冶 [9]。 此外,2008 年我国 2859 个县级行政区划

中,仅有 2444 个县(市)级图书馆[8],按每个县级

行政区划一个图书馆计算,至少仍有 415 个县

(市)无图书馆,占总数的 14. 5%。

5摇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制度化、法
律化

目前,在我国已经出台的地方性图书馆法规

中,虽然都对图书馆服务作了相关规定,但并没

有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服务作出明确规定,而且

还存在服务管理规定过多、公益性体现不足等问

题。 因此,明确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内容,实
现读者权益最大化,使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制度

化、法律化,是《公共图书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公共图书馆相关研究成果的

借鉴和对国际范围内公共图书馆有关图书馆基

本服务的法规及相关经验的分析研究,并结合我

国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实际情况,本课题组建

议在《公共图书馆法》中应体现以下原则:

5. 1摇 开放、公平、效率原则

为所有社会成员无区别地提供文献信息服

务不仅是世界各国公共图书馆普遍遵循的原

则,也是对公共图书馆的总体要求。 著名图书

馆学家阮冈纳赞在《图书馆学五法则》中指出:
“第二法则谨慎地坚持用户机会均等、学习机会

均等及享乐机会均等的原则,不集合起所有的

人,不把他们引进图书馆这座学习殿堂,第二法

则是不会安宁的。冶 [10] 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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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机构,对于

现代社会的意义,则是建立了一种实现信息公

平与信息保障的制度。 只要公共图书馆能够坚

持基本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社会成员就可能通

过公共图书馆得到获取信息机会的公平。 当

前,我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走向民主政治,
而实现社会的信息公平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

提。 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公共图书馆

退出信息服务的产业化竞争,回到维护信息公

平的原有职能,这是由于当代社会中存在信息

弱势人群,网络技术普及为社会公众带来了大

量可获取的信息,但对于信息弱势人群,由于缺

少利用网络的经济基础与技术能力,无法自由

地利用网络,这就使公共图书馆在信息时代承

担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任务更加繁重[11] 。 国际

图书馆界普遍将服务的公平原则置于重要位

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公共图书馆宣言》
(1994)指出:“公共图书馆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所

有人提供服务,而不论年龄、种族、性别、宗教、
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冶 [12] 国际图联《公共图

书馆服务发展指南》指出:“公共图书馆是机会

均等的工具,应该成为数字时代通向信息的电

子渠道,以防止有人因疏离技术进步而被排斥

在外。冶 [9] 《俄罗斯联邦图书馆事业法》第 5 条

规定:“每个公民,无论其性别、年龄、民族、教育

程度、社会地位、政治信念、宗教信仰,在俄罗斯

联邦领土上都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冶 [13] 《英国

图书馆与博物馆法》(1964)第 7 章规定:“每个

图书馆都有责任向所有渴望利用图书情报的人

提供全面而有效的图书馆服务。冶 [14] 《美国图书

馆事业发展 12 条宣言》指出:“图书馆是改变社

会不公平现象的基地……图书馆应不论贫富等

级,向社会上所有人平等地提供资料。冶 [15] 中国

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 (2008)主张“图
书馆向所有读者提供平等服务冶 [16] 。 可见,对
所有社会成员无区别地提供文献信息服务是公

共图书馆普遍遵循的原则。
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在开放、平等的基础

上,还要通过制定服务标准、颁布绩效指标、建
立评估机制,促进服务效率的全面提升。 国际

图联《公共图书馆发展指南》将“平均每人的外

借量冶、“平均每人访问图书馆的次数冶、“每件资

料的外借次数冶、“图书馆用户占社区人口的百

分比冶、“平均每人的参考咨询次数冶、“每小时开

放时间的外借量冶、“电子服务和其他非印刷资

料的使用次数冶等作为评估和监督图书馆服务

是否达到目标的重要指标。

5. 2摇 基本服务免费原则

政府设立公共图书馆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

的一种制度安排,因而为公共图书馆的正常运行

提供公共财政支持是政府的责任。 这种公共财

政主要来源于公民的纳税,因而读者(即法律意

义上的公民)在利用图书馆之前已经以纳税人身

份“购买冶了获得包括图书馆服务在内的公共服

务的权利,这就是公共图书馆属于公益性机构、
提供的基本服务属于免费公共产品的法理来

源[17]。 这一理念在国外许多国家图书馆法规中

得以体现。 美国《阿拉斯加图书馆法》第 6 条规

定:“公共图书馆应向居民免费提供以下服务:馆
藏借阅、馆际互借、参考咨询、儿童阅读服务。冶 [18]

《加拿大图书馆法》规定:“图书馆理事会必须允

许服务的任何一个地区的居民和选民免费进行

下列活动:借阅属于本馆特定类型资料的图书馆

资料;适宜时利用参考咨询和信息服务。冶 [19] 国

际图联《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指出:“公共

图书馆至少为城市和社区居民提供以下不同方

式的服务:图书和其它媒体资料的外借;利用印

刷和电子载体提供信息服务;读者辅导服务,包
括预约服务;社区信息服务;用户教育服务;制订

计划,开展活动。冶 [9] 捷克斯洛伐克《图书馆服务

法》(2001)第 4 条规定:“公共图书馆为居民提供

资料目录和专题信息检索;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充当外部信息源的中介,特别是来自州政府和地

方公共部门信息;通过电信媒体,方便获取对图

书馆可免费利用的外部信息源。冶 [20]

我国于 2006 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冶时期

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强调,要“完善国有博物

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对未成年人等免费

或者优惠开放制度,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可向社会免费开放。冶并明确

规定“采用政府购买、补贴等方式,向基层、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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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特殊群体提供免费文化服务。冶由此可见,
读者免费享受图书馆基本服务已经成为国家范

围内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又一基本原则。
公共图书馆是公益性组织,由国家财政税

收支持其运行和发展,但不可能所有的服务都

是免费的。 完全免费也不符合公平合理的原

则。 在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的前提下,对于基

本服务以外的服务实行有偿服务,也是国外图

书馆法所明文规定的原则。 《丹麦图书馆服务

法》第 20 条规定:“市当局可以向用户收取与公

共图书馆一般服务相关的特定服务费用,但应

是在现场利用、资料借阅和一般性咨询以外的

情形。 市当局还可以对有关的知识进行销售。
市当局还可以加工开发这些知识并用于销

售。冶 [21]芬兰的《图书馆法》明确指出:“在馆内

利用图书馆自己的馆藏以及借阅应是免费的;
由中心图书馆和省级图书馆向公共图书馆开展

的馆际互借应是免费的;对图书馆的其他业务

而言,市政府可以依据主要业务成本收取一定

的费用。 如因特定原因,所收取的费用可以超

过主要成本。冶 [22] 《加拿大图书馆法》规定:“图
书馆理事会可以对没有要求免费提供的服务收

取费用,包括不属于图书馆理事会服务的居民

或选民的利用服务。冶 [19]

公共图书馆在开展增值服务时可适当收取

一定的费用,如课题服务、重大决策咨询等,其
收入一般用于公共图书馆建设,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5. 3摇 关注特殊群体原则

公共图书馆应保障弱势人群的信息获取。
如同实现物质资源的社会公平需要对弱势人群

实施救助与保障一样,实现信息公平的关键措

施之一同样亦是保障弱势人群获取信息的权

利,即向信息获取弱者实施知识信息救助。 现

代社会一般通过建立无门槛或者低门槛的基础

信息获取机构,如公共图书馆、因特网公共接入

点,为信息获取弱者提供一个获取基本信息的

场所[11] 。 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包括所有公众,
应当培养少年儿童的阅读习惯,为残疾人、老年

人、进城务工者、农村和偏远地区公众及其他有

特殊需要的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方便、快捷的

人性化服务。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公共图书馆宣言》

(1994)规定:“公共图书馆必须向那些由于种种

原因不能享受正常服务或正常利用资料的用户

提供特别服务和资料,例如小语种的用户、残疾

人、住院病人或在押犯人等。冶 [12] 《俄罗斯联邦图

书馆事业法》第 8 条规定:“少数民族有权通过国

立图书馆系统获得母语文献;盲人和弱视者有权

获得专门信息载体的文献;由于年老和残疾无力

到馆的图书馆用户,有权享受邮递或非常规服

务;儿童和青少年有权在公共图书馆、专门国立

儿童和青少年图书馆享受图书馆服务。冶 [13] 《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 43 条规定“根据

盲人的实际需要,在公共图书馆设立盲文读物、
盲人有声读物图书室。冶“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场

所应当创造条件,为残疾人提供语音和文字提

示、手语、盲文等信息交流服务,并提供优先服务

和辅助性服务。冶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 29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

条件,建立和改善适合未成年人文化生活需要的

活动场所和设施。冶 [24] 为特殊群体提供特殊的文

献信息服务是公共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

5. 4摇 提高服务质量原则

公共图书馆应积极吸纳读者,创新服务形

式,提高服务质量。 开放时间不得低于主管部

门规定的标准,并将本馆的服务对象、服务时

间、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等进行公示。 因故闭

馆或变更开放时间,应提前告示,保障读者

权益。
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发展指南》指出:“公

共图书馆应补充和完善其服务工作,而不应简单

重复其他图书馆的服务冶,“图书馆的各种服务都

必须规划合理,准备充足,切实可靠冶,“所有有关

图书馆服务的书面信息都必须同时具有其他合

适的格式,如大字体印刷和磁带等,还应使用少

数民族语言冶,“读者应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到图

书馆的反馈,信件和其他形式的问询应该迅速得

到有礼貌的答复冶,“为了让读者充分利用图书馆

服务,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必须尽可能方便在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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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住、工作和学习的人们冶 [9],等等,这都是对

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详细阐释。 日本《图书馆

自由宣言》也规定,“图书馆利用者具有在作为基

本人权的认知自由被保障的基础上,接受最好的

图书馆服务的权利冶 [25]。 最好服务的标准,“即
图书馆应向读者提供与国力、经济力、技术能力

等相适应的图书馆服务冶,也就是说包括“最好的

图书馆员冶提供的服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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